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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团通﹝2018﹞11 号

关于做好 2018 年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课程

成绩评定教辅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社会实践工作组：

为做好 2018年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课程成绩评定相关教辅工作，

保证课程评分质量，经课程组研究决定，现对相关事项做出安排，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团队答辩相关教辅工作

1. 答辩场地及时间安排

实践团队答辩预定于 9月 17日~20日（周一~周四）晚 7:00~9:30、

9月 25日~9月 27日（周二~周四）晚 7:00~9:30进行。各学院团委、

社会实践工作组协助校团委安排教室作为本院团队的答辩地点。答辩

场次数请见《2018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答辩场次表》。各学院

团委（含校团委社团部）根据表格中的场次数安排答辩日期并协调地

点，在《2018年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成绩评定教辅工作安排表》（附

件）中填写完整。

2018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答辩场次表

学院 土资 冶金 材料 机械 能环 自动化 计通 马院

场次 2 1 1 3 2 2 2 1

学院 数理 化生 经管 文法 外语 高工 社团

场次 1 1 3 1 1 1 1

总计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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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团队答辩参评教师的申报工作

为保证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课程成绩评定的科学性和规范化，团

队答辩参评教师须经申报并通过培训后方可参加相关工作。各学院团

委安排本学院实践工作组 2名教师申报团队答辩评定工作。报名参评

的教师能够服从课程组的场次安排，原则上可参评不少于三场次答

辩，将个人基本信息及可参评时间在《2018年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

成绩评定教辅工作安排表》（附件）中填写完整。

3. 答辩现场的组织工作

各学院团委、社会实践工作组要协助做好团队答辩现场的组织工

作，须确保答辩教室提前开放，设备使用正常，并安排工作人员维持

现场秩序，任何涉及成绩评定的资料由校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中

心统一提供。

二、工作要求及说明

各学院团委、社会实践工作组要对本年度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课

程成绩评定工作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落实，与校团委通力配合完成相

关教辅任务。组织教师填写《2018年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成绩评定

教辅工作安排表》，加盖学院团委公章后于 9月 12日下午 3:00之前

交至校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中心办公室（7#221）。

团队答辩的时间及地点，课程组会根据各学院申报的情况统一进

行协调并公布最终安排。对于各学院申报的参评教师，课程组将根据

实际需求进行安排，并对最终确定的教师进行培训，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。不明事宜请直接咨询校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中心。

联系人：于林民 联系电话：623329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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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8年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成绩评定教辅工作安排表

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课程组

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

2018年 9月 10日



附件：

2018 年“大学生社会实践”成绩评定教辅工作安排表（ 学院）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/学号 联系方式
答辩可参评日期

17 18 19 20 25 26 27

1

2

答辩时间及地

点

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（备选）

日 楼 教室 日 楼 教室 日 楼 教室

参评教师

签字

学院团委

签章

填表说明：

1. 团队答辩参评教师在可参评日期方框中打“√”（不少于两场）。

2. 该表纸质版一份，加盖学院团委公章后交至校团委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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